深圳市结合民用建筑建设公民防护地下室规定 
(1994年10月28日深府〔1994〕231号)

    第一条  为了增强城市整体防护功能，做好结合民用建筑建设公民防护地下室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特区和宝安区、龙岗区政府所在地范围内公民防护地下室的建设和管理，均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中所称公民防护地下室(以下简称民防地下室)是指符合国家规定防护等级标准，用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发生时进行人口隐蔽、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等地下应急救援场所。

    第三条  建设民防地下室是国家长期的建设方针，做好民防地下室建设工作是各级国家机关、部队、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公民有得到防空保护的权利。

    第四条  民防地下室应结合民用建筑建设，并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努力提高民防地下室的抗灾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五条  深圳市民防委员会是全市民防地下室建设、管理的主管部门。市民防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民防办)负责承办民防地下室建设、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六条  民防地下室建设由建设单位负责。凡新建住宅、综合楼、旅馆、招待所、商店、大(中)专院校教学楼、各种办公楼、科研楼、医疗和文化用房等民用建筑，不论投资来源，建设单位均应按本规定建设民防地下室。

    第七条  新建十层(含十层)以上或基础埋置深度3米(含3米)以上的九层以下民用建筑，应利用地下空间按底层投影面积修建“满堂红”民防地下室。

    城市规划确定新建、改建的居住区、小区和统建住宅(含商品房)，按一次下达的规划设计任务，地面新建总建筑面积的2%统一规划修建民防地下室。

    中央和地方企业、事业、行政单位和部队新建九层以下，基础埋置深度小于3米的民用建筑项目，不论是一次修建或分期建设的，不论是自建或联建成片的，都应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修建民防地下室。

    城市规划确定的工业区新建厂房，建设单位应按规划确定的地面总建筑面积的一定比例建设民防地下室，具体比例由市民防办另行规定。

    成片开发的新建住宅区、工业区、旧城改造区域可集中建设民防地下室。

    第八条  民防地下室应当按国家规定的防护等级建设，未经市民防办批准，不得降低防护标准。

    擅自降低防护标准的，责令限期改进；经改进仍不能达到规定防护等级的，应按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宜建设民防地下室的，建设单位应向市民防办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按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标准缴纳易地建设费：

    (一)因地下管网密集或开挖基础埋深小于3米难以建设的；

    (二)按规定指标只能局部建设民防地下室的；

    (三)因地质、地形、施工条件等原因不能建设的。

    第十条  易地建设费按以下标准缴纳：

    (一)新建十层(含十层)以上民用建筑，按应建民防地下室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400元；

    (二)新建九层(含九层)以下民用建筑，按应建民防地下室面积计算，每平方米1200元；

    (三)工业区内的新建厂房，按应建民防地下室面积计算，每平方米800元；

    (四)改、扩建原有建筑，按增加的面积计算，每平方米20元。

    因物价等因素需调整易地建设费标准时，由市民防办会同市物价局拟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易地建设费由市民防办依据送审的设计报建图总面积统一收取，集中用于建设民防地下室和补贴配套民防工程及设施，不得挪作他用；并使用财政、税务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实行专户储存，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部门的使用规定，接受财政、审计机关的监督。

    第十二条  下列情况可免建民防地下室，免缴易地建设费。

    (一)敬老院、孤儿院、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及福利工厂；

(二)新建、改建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办公楼、教学楼；

    (三)用国家拨付的抢险救灾款修建灾后临时性民用建筑；

    (四)建筑施工场地内的临时建筑；

    (五)村办企业及个人独立兴建的自用住宅；

    (六)不增加面积的危房改造；

    (七)地面总建筑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下的单项工程；

    (八)为公益福利事业修建的农贸市场、临时车棚、居委会文化用房、治安管理用房等建筑。第十三条免建民防地下室，必须由建设单位在项目报建前提出申请，报市民防办审批。市民防办在15天内予以批复，符合条件者，发给《民防地下室免建证明书》。

    第十四条  民防地下室建设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与城市各项设施建设相协调。

    第十五条  民防地下室建设规划应当明确各区域的规模、配套内容、抗力等级及抗灾救灾的使用功能。

    第十六条  民防地下室的建筑面积不列入建筑总面积计划指标，在规划中不计算容积率，所需资金列入建设项目概(预)算之内。

    第十七条  民防地下室的建设免缴市政建设配套费。

    第十八条  规划国土部门在审批设计报建时，对民防地下室工程设计，应组织市民防办联合审查，市民防办应当派员参加。

    不宜建设民防地下室或免建民防地下室的工程，建设单位在设计报建前应将资料报市民防办，按本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凭市民防办签章到规划国土部门办理设计报建手续。

    第十九条  民防地下室的设计依据是《人民防空工程战术技术要求》、《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和《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民防地下室的设计应兼顾抗灾和平时使用功能。

    第二十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施工报建时，应当审查该项目是否按规定修建民防地下室；凡不按本规定建设民防地下室的，不发给《施工许可证》。

    第二十一条  民防地下室工程必须由持有施工执照的三级以上施工单位承建。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文件的要求施工。

    民防地下室口部防护装置经市民防办批准，可以暂缓安装，但应按设计要求预留。

    第二十二条  凡不按规定修建民防地下室，而又未办理任何手续的，市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市民防办向建设单位发出违章通知书，限期补办民防地下室建设手续，对逾期未办者，可责令停建。

    第二十三条  市民防办应当参加民防地下室工程的竣工验收。民防地下室工程的竣工验收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按设计要求施工完毕，施工质量达到标准；

    (二)施工技术文件、记录、资料齐备；

    (三)口部防护设计安装齐全或经批准预留，内部设计检测试运转正常。

    第二十四条  建设单位在项目决算后，实际地面总建筑面积与批准的项目设计任务书中总面积不相符合时，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前，报原项目核定部门核准，补交或退还易地建设费。

    第二十五条  凡不按规定设计民防地下室或设计达不到民防抗灾要求的，不能评为优秀设计。凡民防地下室工程达不到优良的，整个工程项目不得评为优良工程。

    第二十六条  民防地下室建成后的使用和管理，按照有偿使用和谁建设、谁使用、谁受益、谁维护管理的原则，平时由建设单位管理，但紧急救灾时，应服从市民防办统一调度，作为特定的救援活动专用场所。

由建设单位自建自管的民防地下室，不得作为商品出售，也不得擅自改变报建审批时确定的使用功能。如确需改变使用功能，须向市民防办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七条  利用易地建设费修建的民防地下室，属民防公共工程，由市民防办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第二十八条  市民防办可依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